
1. 申請介面：校務行政系統－學生資訊系統登入 

 
 

2. 點選【A083】線上申請→【A0745S】師資生學分證明書申請 

 

 



3. 操作說明： 

(1)點選欲申請師資類科證書種類： 

A. 教育學系、教育學系日間碩士班：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專業課程 

B. 幼兒教育學系：幼兒園教師教育專業課程 

C. 特殊教育學系：國小身障、國小資優、幼兒園身障 

→請依所完成師資類科申請，若三類科學分數皆完成，皆須申請 

D. 特教系日間碩士班：幼兒園身心障礙  或  國小資賦優異 

→申請前請確認所屬師資生身分為經過「特教系」甄選 

 

 
   



(2)備妥及檢視課程與學習手冊教育專業課程修課規定： 

 
 

 



 
 

(3)於申請系統中，核對歷年所修科目已自動對應之類別科目是否與修課規定

相符： 

A.未自動對應到之科目，請自行下拉選單點選類別 



 

B.已用作自由選修、不屬教育專業課程、停修等需刪除之科目，下拉選單

改為「請選擇」 

 
C.確認，點選「存檔」及「產生報表」 



 

D.點選預覽產出表單 

 
F.檢核學分表及學分數，是否符合修課規定，無誤即列印後簽名；若須

修正則再重複操作說明(1)~(3)A-F，並於期限內繳交至師培中心 

 


